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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作  文  件 

 
大会 － 第 41 届会议 

执行委员会 

议程项目28：拟由执行委员会审议的其他高级别政策问题 

关于武装冲突区上空或附近以及某国宣布军事管制的情况下评估民用航空

安保和民用航空器运行安全面临的风险和威胁的具体情况 

（由乌克兰提交） 

执行摘要 

武装冲突对民用航空器的运行构成了一定的风险，无法确凿地预见。考虑到这一点，人们可以

假定应当就国家无法控制其主权领土及上方空域的情况作深入的分析。因此，在冲突区流通的武器的

垂手可得及其类型，以及使用特定武器的各方，可能会被认定为机密信息，或作为不得以任何其他方

式泄露的信息处理。这一观点包含了在评估民用航空安保和民用航空器运行安全的风险和威胁时值得

考虑的具体因素。 

行动：请大会： 

a) 注意本文件提供的信息； 
b) 要求国际民航组织建立有效的机制，评估武装冲突区上空或附近以及某国宣布军事管制的情

况下民用航空安保和民用航空器运行安全面临的风险和威胁； 
c) 要求秘书长考虑在国际民航组织框架下可能采取的援助措施，以期在抵抗俄罗斯联邦针对乌

克兰的武装侵略的条件下，恢复民用航空业的全面运转；以及 
d) 要求国际民航组织理事会继续处理此事。 

战略目标： 本工作文件涉及战略目标：安全、安保和简化手续 

财务影响： 本工作文件的实施不需要财务资源 

参考文件： C-DEC 225/4号决定 

Doc 10084号文件，《冲突区上空或附近民用航空器运行风险评估手册》 

欧洲空中航行安全组织（EUROCONTROL）军民合作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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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1.1 针对 2014 年 7 月 17 日被击落的马来西亚航空 MH 17 航班，国际民航组织（ICAO）采取了

多项举措，首先是 2014 年 7 月 29 日举办的特别高级别会议，与会的有国际机场理事会（ACI）、民用

空中导航服务组织（CANSO）和国际航空运输协会（IATA）。会议通过了的联合声明强烈谴责对民用

航天器使用武器的行为。在这方面，国际民航组织已经开始高度重视与民航安保有关的问题，以及冲

突区上方或附近空域民用航空器运行的安全问题。 

1.2 在考虑与飞越或靠近武装冲突区相关的风险时，以及在某国宣布军事管制的情况下，一般认

为最重要的因素是对民用航空业的直接威胁。因对冲突区上空或附近的民用航空器进行攻击的意图和

可能性而造成威胁的可能性是一项关键的风险评估因素，也是确定适用哪种缓解措施的先决条件。在

航空器到达冲突区之前，应该采取任何能够降低脆弱性的缓解措施，因此，飞行初始阶段即了解特定

的威胁是关键因素之一。所以，有必要将重点放在优先考虑初步威胁评估上，这就意味着从所有现有

来源收集相关信息，包括来自执法部门和承担安全责任的其他政府机构的信息。这类反映具体军事能

力的信息是查明对民用航空构成风险的危险情况的主要源头。由此获得的关于现有威胁和危险的信息

对风险评估进程提供了宝贵的帮助，而事实表明，风险评估进程奠定了坚实基础，有助于决断民用航

空器是否可以在武装冲突区上空或附近以及存在军事管制的情况下运行。 

1.3 相关风险评估信息是确定风险承受能力的一个重要方面。尽管《国际民用航空公约》附件

17 要求任何国际民航组织成员国持续审查其境内（包括其上方空域）民用航空面临的威胁的程度和性

质，并要求建立一个向其航空器运营人和空中导航服务提供方提供此类信息的进程，但每个国家在如

何落实这些要求方面存在差异。 

1.4 国家参与风险评估和确定可接受风险水平的决策进程，可能会出现特殊变化。例如，某个国

家可能根本不会参与这一进程。相反，另一个国家可能颁布条例，限制或禁止某些运行。此外，各国

在披露风险评估相关信息的方式上也存在差异。信息的范围和传播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一个国家

收集、处理和分析相关信息的能力，及其在发布禁止性和限制性条例方面的法律权力和义务。 

2. 乌克兰在评估民用航空安保的风险和威胁方面的经验 

2.1 乌克兰在国家层面通过了《民用航空安保风险和威胁评估指南》（以下简称“《指

南》”）。《指南》中的要求适用于国家民航局，以及机场/机场运营人、航空器运营人和空中导航服

务提供方。根据《指南》，机场/机场运营人、航空器运营人和空中导航服务提供方均编制了各自手

册，并对风险和威胁开展评估。《指南》包含对民用航空安保的风险和威胁进行评估的方法。该方法

完全符合国际民航组织在其 Doc 8973 号文件《航空安保手册》中规定的相关方法。 

2.2 《指南》在民用航空安保领域引入了系统的风险管理做法，以确保民用航空免受非法干扰行

为损害，并根据威胁的性质和程度实施对应的航空安保措施。 

2.3 《指南》确定了如何提供人力和物力资源，支持有效评估风险和威胁，制定并实施适当的航

空安保预防措施，以期将非法干扰的风险降低到可接受水平；参与实施国家民用航空安保方案的执行

机构和执法机构（在国家一级）开展协调合作，以便及时从民航局和各航空实体收到有关国际和国内

恐怖组织活动的信息，从而根据相关标准（实施非法干扰行为导致人员伤亡和物质资源损失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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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后果）评估风险和威胁程度；应用标准化方法开展风险和威胁评估；由航空实体引入并推广安保文

化。 

2.4 民用航空安保风险和威胁评估由民航局的工作组定期开展。要想满足加入本机构的资格，该

工作组的成员必须在航空安保领域拥有至少三年的实践经验，通过风险管理培训，并且掌握有关实施

非法干扰行为的方法和手段的知识。 

2.5 航空实体的工作组针对机场/机场运营人、航空器运营人和空中导航服务提供方面临的风险

和威胁进行评估。该工作组必须由分管航空安保的副主任领导。 

2.6 机场/机场运营人、航空器运营人和空中导航服务提供方应按季度对风险和威胁程度进行评

估。此外，航空器运营人在执行每次飞行之前都会评估风险和威胁程度。根据其各自评估和民航局开

展相关评估的结果，机场/机场运营人、航空器运营人和空中导航服务提供方采取并执行适当的航空安

保措施，以保障民用航空安全免遭非法干涉行为。这些措施必须与威胁的性质和程度相当。 

2.7 风险和威胁评估的结果会提供给民航局。如果收到任何来源的威胁信息，则机场/机场运营

人、航空器运营人和空中导航服务提供方应对风险和威胁开展额外评估。 

3. 俄罗斯联邦的武装侵略对乌克兰和邻国的民用航空安保造成的风险和威胁 

3.1 俄罗斯联邦于 2022 年 2 月 24 日对乌克兰发动了全面的武装侵略，对民用航空安保构成了极

高风险，因此自基辅时间 2 时 45 分始已采取紧急措施，对民用空域用户关闭乌克兰空域。同一天，乌

克兰宣布军事管制，并暂停为乌克兰空域的民用用户提供空中交通服务。 

3.2 2022 年 2 月 25 日，国际民航组织理事会在其第 225 届会议第二次会议上讨论了乌克兰的局

势。乌克兰基于对局势的关切，也派出了乌克兰的代表出席理事会的会议。理事会根据理事会主席的

口头报告以及国际民航组织秘书长的陈述，对该议题进行了审议，并向与会代表介绍了航空运行的最

新情况。 

3.3 理事会谴责侵犯联合国会员国包括其空域在内的领土完整和主权的行为，认为该行为违反

《联合国宪章》原则和《国际民用航空公约》第一条。 

3.4 理事会强调维护国际民用航空的安全和安保以及各成员国的相关义务至关重要，并在此情况

下，敦促俄罗斯联邦停止其非法活动，以确保所有受影响区域的民用航空安全和安保，并遵守其在

《芝加哥公约》和其他相关国际航空法条约下的义务。理事会呼吁有关各方寻求通过和平对话和外交

渠道解决危机。 

3.5 理事会还深感悲痛地忆及 2014 年 7 月 17 日 MH17 航班在乌克兰东部被击落给人们造成的痛

苦，并强调此类悲剧不应再次发生。同时，理事会重申了对“更安全的天空”举措的支持，该举措由

加拿大牵头，涉及增进国际努力，以期保护冲突地区上空或附近的民用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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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武装冲突区上空或附近以及某国宣布军事管制的情况下执行飞行时评估民用航

空安保和民用航空器运行面临的风险和威胁 

4.1 在武装冲突区上空或附近以及实施军事管制的情况下计划和开展飞行时，航空器运营人应考

虑到空中交通管制部门限制或关闭空域的信息，以及实施此类限制和/或禁令的原因。 

4.2 在武装冲突区上空或附近以及实施军事管制的情况下开展飞行时，航空器运营人应评估对民

事航空器实施蓄意（有计划）攻击和非蓄意犯罪的风险和威胁。 

5. 军民航空部门合作确保民用航空安保和民用航空器运行安全 

5.1 航空安保一向是军民航空部门之间合作的关键要素。在这方面，欧管发布了新的《军民合作

战略》，在军民合作变得特别重要，且涉及俄罗斯无端军事入侵乌克兰之际，明确表示该组织支持军

民合作。 

5.2 航空安保是军民合作的必要条件，也是促成军民互用性的因素之一。威胁演变和监测、威胁

和风险评估以及缓解战略都是安保活动的核心。未来航空环境将继续依赖军事与民用航空部门之间的

数据交换。由于军方需要一个安全、稳健、有韧性的空中交通管理系统来保证安保和防御任务的高效

执行，利用共享基础设施将有所增加。 

5.3 另一重要方面是协调军民航空部门之间数据的交换。不过，真正挑战在于制定一项政策，规

定在何种条件、要求和治理下可以共享哪些数据。因此，需要制定关于航空安保和飞行安全的军民通

用政策及其执行程序，以确保必要的数据共享。 

6. 结论 

6.1 鉴于国际民航组织的举措，并着眼于解决武装冲突区上空或附近以及某国宣布军事管制情况

下航空安保和民用航空器运行安全问题，请秘书长考虑在国际民航组织框架下可能采取的协助措施，

以期在抵抗俄罗斯联邦武装侵略乌克兰的条件下，全面恢复民用航空业的运作。 

6.2 考虑到乌克兰在评估民用航空安保和民用航空器运行安全的风险和威胁方面的经验，国际民

航组织理事会还有必要开发通用的办法和有效的机制，评估武装冲突区上空或附近以及某国宣布军事

管制的情况下民用航空安保和民用航空器运行安全面临的风险和威胁。 

6.3 乌克兰呼吁国际民航组织成员国及航空业支持并参与更安全的天空论坛的各项举措，将国

家、国际和业界专家聚集到一起，以便分享有关武装冲突区上空或附近的民用航空风险管理的最佳做

法和专门知识。 

— 完 — 

 


